
论韩国涉教组织之法律地位

杜文忠

摘要 ： 关于韩 国教会之法律地位的研究 ， 目 前国 内 尚未有专文探讨 。 韩国法律的

近代化与 中 国有许多相似之处 ， 都是多种宗教共存的 国 家 ， 在韩国 法的近代化过程中 ，

基督教文化深刻影响着韩国政治和法律 ， 为此作者根据有关资料 ， 从法律史研究的 角

度对韩国近代及现代化过程中韩 国教会之法律地位演变过程进行研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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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 韩国的
“

儒教
”

与宗教 ： 涉教组织被作为法人社团

今天的韩国宗教包括传统宗教与新兴宗教 、 外来宗教与民族宗教 、

一

神教与多神

教等宗教同时并存 。 根据 《大韩民国宪法 》 规定 ： 韩国
一

方面承认
“

国 民享有信仰宗

教的 自 由
”

； 另
一

方面主张
“

不设国教 ， 宗教与政治应 予分离
”

。

？
依据该条的规定 ，任

何宗教团体只要符合国家对宗教团体登记的要求 ， 即可登记注册 ， 予以设立 ， 在韩国

此项宪法权利得以充分实现 。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到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， 韩国共有 ４２６ 个宗

教法人 ， 其中财团法人 ２５２ 个 ， 社团法人 １ ７４ 个 。 按教团法人分类 ， 基督教有 ２０３ 个 ，

佛教 １ ０２ 个 ， 天主教 ７５ 个 ， 儒教 ２ １ 个 ， 其它宗教 ２５ 个 。

＜２）

据韩国统计厅 《人 口住宅

普查 》
（
１ ９９５

）结果显示 ： 韩国 国 民中 ５０ ．７％的人具有宗教信仰 ， 从年龄结构来看 ， ４０

岁 以上 ５０ 岁 以下女性中的信教人口 比例最高 （
４０
—

４４ 岁为 ６６ ．２％ ，４５
一

４９ 岁为

６６ ．０％
）

ｏ 如果不将未满 Ｗ 岁的人 口计算在内 ， 信教人 口 比例最低的是 ２５
—

２９ 岁年

龄段 （
４３ ．６％

）
， 其中 ２５

—

２９ 岁男性的信教比例仅为 ４０ ． １％ 。 从各宗教来看 ， 韩国的四

大宗教（佛教 、 基督教 、 天主教 、 儒教）信徒总人数为 ２２３４ ．３ 万人 ， 占全体信教人 口 的

９８ ．４％ 。 根据韩国统计厅的 《城市家庭支出年表 》 的统计 ， ２００ １ 年韩国家庭的每月宗

教相关支出平均为 ２９５００ 韩元。 占家庭支出的 １ ． ５％ ； 韩国所有家庭每月 的宗教支出相

当于 ４ ． ３６９２ 亿韩元 （资料来源 ：韩国统计厅 ， ２００２
）
。

从上可知 ， 今天的韩国是
一

个多种宗教共存的国家 ， 在韩国法律现代化的历史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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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中 ， 宗教必然是其法律需要涉及的
一

个重要 内容 。 不仅如此 ， 与其它东亚国家相比 ，

韩国的宗教包含了传统宗教与新兴宗教 、 外来宗教与民族宗教 、

一

神教与多神教等不

同的宗教 ， 由于包含了在法律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儒教在内 。 韩国法上的
“

宗教
”

概念

还具有很特殊的含义 ， 我们习惯说韩国是
一

个典型的
“

儒教国家
”

， 这种说法本身是

不确切的 。 实际上
“

儒教
”

是
一

个具有
“

近代化
”

意味的词语 ， 具有特殊的语境 ， 我

们可以将传统的古代中 国政治和传统的古代韩国政治称之为
“

儒家政治
”

， 而很难将

传统中国和传统的韩国称
“

儒教国家
”

。

要了解韩国的涉教组织与国家的关系 ， 我们需要弄清
“

儒教
”

这一概念 。

“

儒教
”

一

词于政治和法律的意义在于
“

教
”

， 即把
“

儒家政治学说
”

或者说
“

政治儒学
”

当

作
一

种现代宪政国家范畴内 的
“

宗教
”

。 历史上东亚政治曾经深受中 国
“

政治儒学
”

的影响 ， 历史上中 国的政治主要是儒家政治 ， 但是儒家学说本身并不是
一

种宗教 ， 它

只是
“

天人政治
”

， 具有某种
“

超越神圣
”

的性质 ， 此
一

性质也是以
“

大
一

统
”

为核

心的
“

政治儒学
”

的基本特质之
一

， 汉代及其以后儒家政治学说中的
“

天人感应
”

是

其理论基础 。 在中国古代 ， 国家经常举行的
一

项重要的政治活动就包含了
一

系列的祭

天、 祭月 、 祭 日 、 祭祖等
＂

政治祭祀
”

活动 ， 这些具有 自然崇拜特点的祭祀活动表明 ，

传统
“

政治儒学
”

中的
“

超越神圣性
”

来 自于非人格化的
“

天
”

（ 自然 ） ， 这
一

思想可

以理解为是对中 国西周时期 已经提出的
“

敬天
”

政治思想的继承和系统化 。 强调对国

家治理的政治活动 （人的活动 ） 必须符合 自然法则 ， 它仍然是
“

实践理性
”

的范畴 ，

而不是宗教意义上的
“

超越神圣
”

， 不是西方人格化意义上的宗教 。 此外 ， 与中 国传

统
“

政治儒学
”

相配套的是儒家的政治实践活动 ， 儒家的
“

政治活动
”

本身是
一

种学

术和教育活动 ， 而不是西方中世纪的
“

教会
”

， 因为它并不是独立于社会和政治的具

有政治色彩的
“

组织
”

。 实际上中 国古代包括其它宗教 （佛 、 道 、 景 ） 在内 ， 都从没

有真正进入过政治领域 ， 这也是历史上受到
“

政治儒学
”

影响的东亚国家的政治传统 。

因此我们不能说
“

儒教政治
”

就是宗教政治 。 把
“

儒教政治
”

看作是宗教政治 ， 这是

西方的话语 ， 是把儒教当作西方宗教 ， 是变相的认为传统儒家政治是政治与宗教合
一

。

近代兴起于西方的宪政主义运动主导着东亚国家的近代化历史进程 ， 在新的历史条件

下 ，

“

政治儒学
”

开始逐渐退出政治领域 ， 传统
“

政治儒学
”

的维护者找不到它在新

的政治法律框架下存在的合法性 ， 于是出现了把
“

政治儒学
”

宗教化的倾向 ，

“

儒教
”

的概念有了它特定的时代特征 。 正如满清灭亡后担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所

说 ：

“

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 、 孔教者 当分别论之
”？
这实际上是认为后世所谓 以

孔子之学术为核心的儒教 ， 不过是中 国历史上众多学术之
一

种 ， 成为所谓
“

国学
”

，

在后来也最多能够作为法律上的学术性民间组织而已 ， 而不是韩国那样的
“

儒教组

织
”

。 在近代以来的韩国 ， 儒教是它的四大宗教之
一

， 且在法律上具有法人团体的资

？
蔡元培 ： 《对教育方针之意见 》 ， 《评孔纪年》 ， 山东教育出版社 １ ９８ ５ 年版 ， 第 ３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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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 。

二、 西方教会组织在韩国的近现代发展

今天的韩国 ， 佛教徒比例最大 ， 占信徒总数的 ４４ ．２％ 、 占人 口总数的 ７２ ．２％
； 基

督教徒比例次之 ， 占信徒总数的 ２４ ．４％ ， 占人 口总数的 ３９ ．９％ 。 而从宗教法人社团数

量来看 ， 基督教组织有 ２０３ 个 ， 佛教组织有 １０２ 个 ， 在韩国这－
一

个人 口较少的国家 ，

足见二者于韩国社会影响之本 。 在二者当 中 ， 佛教是韩国传统宗教 ， 基督教则可视为

是外来宗教 ， 作为传统宗教 ， 佛教的影响 自然历史深远 ， 信徒广众 ， 难以替代 。 而作

为外来宗 基督教的影响在韩国则更
？

引人注 目 ， 现令的韩国基督教会众多 ， 在城市 、

社区中数量较多 ， 而且在青年人中的影响较大 。 基督教在韩国的历史也不算短 ， 经历

的历史变故也十分曲折 ， 根据崔钟库教授在 《Ｌａｗａｎｄ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Ｋｏｒｅａ》
一

书中的划分 ，

？
西方教会组织在韩国的发展历史 ， 大致有七个阶段 ， 不同的阶段其与韩国国家的关

系和法律地位不同 ： １
）从 １ ７８４ 年当天主教第

一

次被介绍到韩国开始 ， 到 １ ８８４ 年新教

进入了韩国 ；
２
）从新教开始进入韩国 ， 到 １ ９ １０ 年韩国被 日本吞并 ； ３

）从 日本吞并韩国

开始 ， 直到 １ ９４５ 年韩国解放 ， 共 ３５ 年 ；
４
） 从解放到 １ ９６０ 年第

一

共和国被推翻 ；
５
）

从 １ ９６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 的学生起义 ， 直到 １ ９６ １ 年 ５ 月 １ ６ 的军事政变的第二共和国的时

期 ；
６
）从 １ ９６ １ 年到 １ ９７９ 年的第三共和国的时期 ；

７
）
从 １ ９８０ 年直到今天。

从 １ ７８４ 年朝鲜人李承熏在北京受洗礼 ， 并在归 国后相继为李蘖 、 权哲身等人举

行洗礼开始 。

＠
逐步形成了朝鲜最初的天主教团体 。 由于李朝统治者把它看作是异于

儒教体制的异端邪说 ，李朝颁布了
“

西教禁压令
”

。 到 １ ８０ １ 年颁布
“

五户令
”

， 要求每

个地方官在他的管辖范围 内的所有居民按每五户为
一

组 ， 并规定如果在
一组内发现有

信奉西教 ， 或者追随者 ， 就严重处罚这
一

组的负责人 。 这样做的 目 的是迫使人们互相

监视 ， 以求对之加以镇压和根除 ， 并处决 、 流放了
一些来 自 中 国的牧师和韩国牧师 。

从此开始了西教在韩国长达 １ ００ 年是殉教史 。 由于早期受迫害的教徒往往是以
“

叛国

罪
”

受害的 。 因此 ， １ ８０２ 年 １ 月 ２５ 日颁布的
一

项法令对此进行了调整 ， 这项法令正

式为镇压韩国的西教提供了法律基础 ， 尽管如此 ，

一

些顽强的国 内外教徒仍然成立了

秘密教会组织并进行传教活动 ， 这导致了１ ８６６ 年大约 ８０００ 名教徒和 ７ 名法国传教

士的受害 。

在 １ ８８２ 年 《韩美友好通商条约 》 中仍然没有关于宗教的条款 ， 同时韩国政府还

想让美国人在韩国承诺不修造教堂 （ 由 中 国清政府李鸿章带领的韩国政府在与之谈判

时放弃了这
一

要求 ） 。 不仅如此 ， 在 １ ８８３ 年 １ １ 月与英国和德国签订相似的条约中 ，

写入了韩国政府允许西方国家在韩国从事宗教活动的条款 。 到 １ ８８６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， 在

？
ＣｈｏｎｇｋｏＣｈｏ ｉ

，
Ｌａｗａｎｄ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Ｋｏｒｅａ ．Ｓｏｅｕ ｌＮａｔｏｎａｌ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

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．

￥
［韩］韩国哲学学会 ： 《韩国哲学史 （下卷 ）》 ， 汉城 ：东明社 １ ９９４ 年版 ， １ ９４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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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国与法国签订的友好通商贸易条约中第 １ １ 章中 ， 第
一

次规定了
“

两个国 家的 国 民

能够 自 由地在另一国从事宗教性的活动
”

， 到 １ ８８７ 年 ， 这一条约内容得到以实行 ，韩国

真正的信仰 自 由开始得到合法的保证 。 １ ８９９年 ３ 月 ９ 日韩国 内务大臣与汉城主教Ｍｕｔｅｌ

签订了涉及宗教事务的 《十二条 》 中规定 ：

“

有关保护和处罚基督徒事项应 当在主管

与主教之间达成一致意见时才给予解决 。

”

（第六条 ） ；

“

基督教教徒触犯法律 ， 牧师不

得干涉其判决过程 ， 地方官员不得出于他们的个人喜爱或恩怨做出对被告的裁决 。

”

（第四条 ） ；

“

凡涉教案件过于重大 ， 地方官员 不能做出判决 ， 需移交上级主管官 员会

同主教审理 ， 如果他们仍不能解决此案 ，
地方机构的主管应该提交案件给国 内 事务大

臣和该国大主教做最后的裁决 。

”

（第七条 ） 。 在 １ ９０４ 年 ， 韩国外交事务大臣与在韩法

国领事签订了
一

份 《传教活动协议 》 ， 其中第六条规定 ：

＂

法 国传教士不得干涉韩 国 民

事或刑事诉讼， 但当他们对韩 国政府对其的管理活动有争议时 ，
他们可以将争议递交

给法国在韩领事和韩 国外交大 臣协商解决 。

”

这些教会与国家之间签订的具有司法性

质的协议 ， 不仅进
一

步确立了教会的合法性 ， 同时也表明了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 ， 国

家对教会的妥协 ， 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国家司法主权的削弱 。 大韩帝国后期的这
一

系列教会与国家之间达成的协议成为法国 、 德国 、 意大利和其它欧洲教会为了解决教

会和国家之间的潜在问题而采取的
一

般惯例 ， 这在韩 国教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

义 ， 也为教会赢得了利益 。 但是由于后来 日本侵略韩国 ， 这些协议的效力也随着国家

主权的丧失而消失 。

新教在韩国的传播有着它的历史基础 ， 新教是从美国和加拿大传入韩国的 ， 从
一

开始新教教会有意地从天主教教会分离出来 ， 在大韩帝国艰难的年代 ，新教教会组织以

同情者和保护者的姿态介入韩国政治 。 在 １ ８９５ 年 Ｗ 月 日本人刺杀了闵王后之后 ，新教

徒传教士成为了 国王的保护者 。 他们观察他的处所 ， 检查他的饭食是否有毒并且整晚

守夜保护他 。 新教留守者甚至计划把国王搬迁到皇家宫殿外面居住 。 １ ９０５ 年 １ １ 月 １ ７

曰签订的 《 日韩保护条约 》 使得韩国基本丧失国家主权 ， 到 １ ９ １０ 年韩国被 日本吞并 。

在整个日本占领期间 ， 新教在韩国 民众中还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。 韩国新教教会的这

种立场赢得了韩国政府和韩国 民众的信任 ， 这奠定了它在韩国的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

础 。 在 １ ９ １ ０ 年到 １ ９４５ 年的 日本吞并韩国的这段时间里 。 根据 １ ９ １ ５ 年 ３ 月修改的 《私

立学校章程 》 规定 ， 教学中关于 《圣经 》 和其它宗教活动被宣布取缔 ，

？
为此许多教

会组织成员参加了１ ９ １ ９ 年 ３ 月 １ 日 的独立运动 ， 此后
一

直到 １ ９４５ 年韩国教会长期在

精神和物质上受到 日本政府的压制 。 １ ９４５ 年 日本战败 ， 宣布无条件投降 ， 在美国军事

政府统治期间 ， 赋予教会享有比较多的 自 由 ， 韩国许多外援是通过教会和美国军事政

府完成的 ， 神职人员和教士获得了发表言论的 自 由 ， 教会的利益又得到了最大限度的

保证 ， 在韩的神职人员也不断地拜访美国军事政府 。 这是韩国教会得到发展的
一

个重

？
ＣｈｏｎｇｋｏＣｈｏｉ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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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时期 。 在随后的第
一

共和国时期 ， 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在观念上十分紧密 ， 民主和民

权甚至被设想为是
一

种基督教政治 。

１ ９６０ 年 ４ 月 １ ９ 日 由于学生运动的原因 ， 第
一

共和国的垮台为教会与国家关系提

供了新起点 。 政治体制从总统制变成内阁制 ， 新总理拥有更多的权力 。 随后朴正熙领

导的军人政府建立 ， 奉行反共立场和改革经济的主张 ， 这
一

主张也得到了教会的支持 。

但是 ， 教会开始慢慢地意识到朴正熙已经变成了
一

个独裁者 ， 同时又因为他过于集中

于经济政策 ， 而忽略教育和精神价值 ， 教会开始不断的批评政府 ， 逐渐与朴正熙政府

之间形成了严重的对立 。

从 １ ９８０ 年始 ， 在经过近 ２０ 年的军人政府统治后 ， 朴正熙政府垮台 ， 新总统卢泰

愚承诺要建立
一

个平民国家 ， 但是由于卢泰愚的军人背景 ， 使得教会
一

直对他保持警

惕 ， 甚至怀疑卢泰愚政府是朴正熙政府的继续 。 他们继续不断对这个
“

虚假的平民政

府
”

提出批评。 １ ９８７ 年金泳三被选举为总统 ， 从
一

开始 ， 基督徒就满怀热情的支持这

位虔诚的长老派教会的领导人 。 金泳三经常邀请基督徒牧师到青瓦台举行晨祷仪式 ／ ■

．

；

．

这也引起了改革派教徒的批评 。 １ ９９７ 年 ， 金大中被选举为新总统 ， 金大中是
一

名天主

教徒 ， 受到来 自天主教和新教徒教会的改革派教徒的支持 。 与金大中在国外受到的欢

迎相比 ， 他在国 内受到的批评更多 ， 在他的任期内 ， 包括银行在内的
一些国家经济实

体被卖给外国人 ， 南北关系也没有取得他所期望的进展 ， 他的五年总统生涯 以不受国

人欢迎而告终 。 卢武铉是
一

名年轻律师和反对党成员 ， 他的革新政策与教会之间没有

什么大的关系 ， 同时随着韩国经济长期的发展 ，

’

“

教会对政治和公共 问题似乎也变得

越来越冷漠 。 教会他们 自 身似乎变得有些
‘

物质化
’

， 而不是更具有道德和精神上的
”①

三 、 韩国法律上的教会和国家

在宪政主义时代 ， 任何
一

个国家里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由宪法和其它法律来定

义的 。 韩国有许多关于宗教事务的单行法律和法规 。 如 《传统寺刹保存法 》 和 《传统

寺刹法施行令》 、 《乡校财产法 》 和 《乡校财产法施行令 》 、 《文化公报部所管非营利法

人设立和监督条例 》 、 《社团法人章程准则 》 和 《财团法人章程准则 》 等 。 光复后韩国

的宪法就规定 ： １
）全体人民将享受宗教信仰 自 由 ；

２
）

“

国教
”

将不会被认可 ，宪法釆取

教会与政府分离的原则 ，

？
这包括信仰不同宗教的 自 由和举行宗教仪式的 自 由 ， 组织

宗教组织的 自 由 。 既然不存在
“

国教
”

， 那么政府也不被允许有特别保护某
一

宗教的

权力 ， 也禁止对宗教项 目提供财政支持 ， 尽管这在韩国宪法上没有明文规定 ， 但是从

法律的角度应当这样解释。 同样教会和宗教组织也被禁止干涉政治 ， 不过在民主选举

？
ＣｈｏｎｇｋｏＣｈｏ ｉ

，Ｌａｗ ａｎｄ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Ｋｏｒｅａ ．ＳｏｅｕｌＮａｔ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
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．

ｐｐ
２３ ８－２３９ ．

？
Ｃｈｉｎ－ＯＹｕ

，
Ｈｅｏｎｂｅｏｐ

Ｈａｅｕ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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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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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国家里 ， 教会作为
一

种组织 ， 对政治的影响力仍然是客观存在的 。 尽管如此 ， 宗教

仍然只能是被置于国家法律之下的
一

元 。

此外 ， 根据 目前的法律 ，涉教组织属于社团法人 ， 但是首尔大学法学院崔钟库教授．

认为
“

除了天主教主教管区和新教徒教会联盟 （譬如长老派教会联盟） 在官方登记外 ，

在韩 国 ， 多数教会被认为是缺乏权利能力 的 团体
”

。

（￡）

根据崔钟库教授的观点 ， 尽管天

主ｉ主教管区和新教徒教会联盟被认为是法律上的协会或法律上的机构 ，

“

宗教团体
”

这个术语在韩国也被使用 ，但是对大多数
“

宗教团体
”

而言 ， 在法律上它们并不完全具

有￥财产的处分能力 。 比如教会的财产 自 然属于它的成员 ， 也可以根据成员的
一

致意

． 见ｉ处理 。 韩国涉教的财产法律中有专门法针对宗教财产的立法 ， 但是没有专门针对

教会财产的立法。 比如韩国有专门针对佛教和儒教的财产立法 ， 如 《佛教财产管理法 》 、

《儒教财产管理法》 ， 但是却没有关于基督教会财产的专门立法 。

？
这说明在韩国的法

律中 ， 有把佛教 、 儒教财产视为国家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的思想 ， 而来 自西方的宗教

显然很难被纳入这个观念范畴 ， 这可能与教会文物性财产在数量上比佛教或儒教文物

财产要少得多有关 ， 但是如果根据 《文化遗产保护法 》 ， 教会文物性财产仍然也被置

于国家监管下 。

军队和监狱是国家机器 ， 宗教能否进入这些领域 ， 反映了宗教 自 由与国家之间的

关系 。 １ ９５２ 年韩国 曾经通过
一

个总统法令 ， 开始在韩国军队中充实了神父人员和佛教

僧侣人员 ， 《军事人员事务法 》 第 １ ２ 条的规定也为军队神职人员的存在提供了合法的

依据 。 此外 ， 监狱中同样也充实了来 自教会的神职人员 ， 在监狱中充实神职人员是根
？

据宪法的第 ９ 条 （

“

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
”

）和监狱管理法第 ３ １ 条 ， 这是考虑到罪犯的

个人权利和信仰 。

在教育领域 ， 根据 《教育法 》 第 ５ 条的第 ２款规定 ， 在国立学校的教学中不能有

任何宗教内容 ， 但是提供
一

般性的宗教教育在国立学校是允许的 ， 而且凡是由教会管

理的学校中仍然允许教授 《圣经 》 。 再者根据韩国法律规定 ， 除了圣诞节作为全国法

定假 日外 ， 比如像
“

复活节
”

这样的教会的其它节 日只能属于教会组织内部的节 日 ，

这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规定 。

在司法领域 ，

一

般教会和国家之间出现的各种纠纷是由韩国文化和信息部所属的

宗教事务局来解决 ， 当出现法律纠纷时 ， 也可 以诉之于各级法院 。 在这
一过程中 ， 这

类积累起来的司法判例被收集起来 ， 由韩国宗教法律协会整理出版在名为 《宗教判例

汇编 》 书中 。

③
从 《宗教判例汇编 》 的

一

些判例中我们可以看出 ， 尽管教会的宗教信

仰 自 由得到了保护 ， 但是教会的法律地位仍然被置于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之下 ，

①
ＣｈｏｎｇｋｏＣｈｏｉ

，
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Ｒｅｌ ｉｇｉｏｎｉｎＫｏｒｅａ

，
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ｅｒＤｉｓｓ ．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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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
据作者在韩国所闻 ， 最近关于基督教会的财产立法正在酝酿之中 。
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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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在 １ ９５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 的
一

份判决中 ， 最高法院认为 ：

“

宪法保障宗教信仰 自 由 ，

因 为它是作为绝对权利 ， 是不能够被限制 的 ， 宗教信仰 自 由 、 教会从事服事的 自 由 、

选择一种宗教的 自 由 、 从信仰一种宗教转向信仰另一种宗教的 自 由 、 不信仰任何宗教

的 自 由和宗教集会的 自 由应该绝对得到保证 ， 除非他们侵犯 了 宪法规定的其它基本权

利
”

。 在 １ ９５９ 年 １ ２ 月 ４ 日最高法院的另
一

份判例中认为 ：

“

尽管宗教有讲道和传教 自

由 ， 但在宗教名 义下的具体行为 ， 如果违犯 了 刑法的规定 ， 应该受到法律制裁
”

。

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 ， 近代以来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都基本上遵循了政教分离的原

则 ， 这也是近代西方宪政主义条件下的必然要求 。 宗教往往具有世界性 ， 但是由于具

体的宗教组织及其活动往往存在于国家之内 ， 因此宗教活动要服从于国家的公共利益

和国家利益 。 在西方中世纪 ， 教会长期
一

统天下的时代 ， 宗教活动常常超越国家管辖 。

而在东方国家的封建时代 ， 宗教活动往往都要受制于国家 ， 这本身也是东方儒家政治

的传统原则 。 西方教会在韩国的近现代的历史 ，

一

方面是教会不断争取 自主权利的历

史 ； 另
一

方面也是韩国走向法治主义时代的历史 。 今天韩国社会政治的多元化以及韩

国成为
一

个在法治国家框架下多种宗教 良性共存的国家正是这两个因素作用的结果 。

就韩国近代宗教与 国家的关系史来看 ， 西方宗教在韩国之所以能够存在并发展到

今天的局面与韩国近代长期被 日本吞并的历史有关 。 在完全被 日本殖民化的痛苦的时

期 ， 与中 国近代基督教史相比 ， 西方宗教在韩国的传播和发展有着比较大的空间 。 与

韩国
一

样 ，
．基督教在近代中 国的传播

一

开始同样受到儒家文化的抵制 ， 在后来也不排

除这样的影响 。 而与韩国不同的是 ， 韩国近代受到的是非基督教文化的 日本的吞并和

压迫 ， 而中 国近代则
一

直受到来 自 以基督教文化为背景的西方国家的侵略 ， 由于西方

基督教是伴随着西方的武力入侵而在近代中 国 国土内大范围的传播的 ， 在中 国走向近．

代化的过程中 ， 西方基督教文化在中 国的传播不仅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抵制 ， 而且还

受到 民族救亡情绪的影响 ， 因此在中 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 ， 不断出现了大规模的
“

非

基
”

、

＂

排教
＂

的运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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